三江学院各职能部门2021年面向全校（职能职责所辖范围）培训计划公布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依据《三江学院教职工培养培训进修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师字[2020]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各职能部门依据本部门职能职责，特研究、制定2021年的培训计划，现将计划汇总，向全体教职工公布，方便教职工结合自身工作需求，安排个人培训学习计划。
附件1：三江学院各职能部门2021年面向全校（职能职责所辖范围）培训计划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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